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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认定办事指南 

  
  
一、法律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412号）。 

2、《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建设部令第 135

号） 

3、《关于建设部机关直接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有关规定和内容的公告》（第 278号） 

4、《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84号） 
 

二、审核部门 

1、城市规划编制单位甲级资质由建设部审批； 

2、乙、丙级资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报建

设部备案。  
 

三、满足许可条件 

甲级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标准： 

  1、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占全部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不低于 20％，其中具有高级

技术职称的城市规划专业人员不少于 4 人，具有其他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4

人（建筑、道路交通、给排水专业各不少于 1 人）；具有中级技术职称的城市规划专业人

员不少于 8人，具有其他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15人；  

  2、专业技术人员每人配备一台计算机，具备相关输入输出设备及软件；  

  3、有健全的技术、质量、经营、财务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4、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80万元；  

5、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 10平方米。  
 

乙级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标准： 

1、具备相应的承担城市规划编制任务的能力； 

2、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占全部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不低于 15％，其中高级城市

规划师不少于 2 人，高级建筑师不少于 1 人、高级工程师不少于 1 人；具有中级技术职

称的城市规划专业人员不少于 5 人，其他专业（建筑、道路交通、园林绿化、给排水、

电力、通讯、燃气、环保等）人员不少于 10人； 

3、达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装备及应用水平考核

标准； 

4、有健全的技术、质量、经营、财务、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5、注册资金不少于 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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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固定工作场所，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 10平方米。 
 

丙级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标准： 

1、具备相应的承担城市规划编制任务的能力； 

2、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20 人，其中城市规划师不少于 2 人，建筑、道路交通、园

林绿化、给排水等专业具有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5人； 

3、有健全的技术、质量、财务、行政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4、达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装备及应用

水平考核标准； 

5、注册资金不少于 20万元； 

6、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 10平方米。 
 

四、提交材料 

  1、加盖单位公章的《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证书申请表》；  

  2、省级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初审意见；  

  3、专业技术人员证明材料（包括职称证书、学历证书、注册规划师资格证书等）原

件及复印件一套；  

  4、技术装备和工作场所等证明材料。  
 

五、办理许可流程  

  首次申请城市规划编制资质企业需提交如下申办材料： 

  1、《城市规划编制资质证书申请表》；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城市规划编制资质证书申请表》中所列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毕业证书、注册

规划师资格证书。申报时核验职称证书、毕业证书、注册规划师资格证书原件； 

  4、《城市规划编制资质证书申请表》中所列技术人员及注册执业人员的聘用合同复

印件； 

  5、技术装备核办公场所证明（自有的，提供产权证复印件；租用的，提供出租方产

权证及租用合同（协议）复印件）；                       

  注：除申报表外的附件材料应装订成册，列出详细目录及面码范围，规格应为 A4

纸，技术人员证明材料应按人集中并按《城市规划编制资质证书申请表》所列技术人员

顺序装订。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甲级资质审批：  

  1、申请人先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提交有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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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提出

初审意见，并将初审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上报建设部；  

3、建设部进行审核公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准予许可的，于法定时间内向申请人

颁发、送达资质证书。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乙、丙级资质审批： 

1、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符合受理条件，所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规范、有效（为形式

审查）。符合审查标准的，即时收取申请人申请材料，填写“收件表”。 

2、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在 5日内将需要补正材料一次性书面

告知申请人；逾期未告知的，申请人的“收件表”为正式受理通知。 

3、对经审查符合标准的，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对经审查不符合审查标准

的，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的权利。 
 

六、行政许可内容变更程序要求  

    （一）、申请晋升资质等级、暂定资质转正的企业需提供下列材料 

    1、首次申请城市规划资质的全部材料 

    2、企业原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 

    3、《城市规划编制资质证书申请表》中所列的规划编制项目的合同复印件及项目委

托方关于项目实施情况的证明材料。     

    （二）、企业更名需提供下列资料： 

    1、申请更名报告； 

    2、工商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变更证明复印件；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设计证书正、副本复印件（申报时核验证书副本原件） 

    5、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提供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关于企业名称变更的批复文件复印

件，其它类型企业提供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 

    6、《城市规划编制资质证书申请表》2份。     

    （三）、企业因改制、分立、重组、合并等原因更名需提供下列资料： 

    1、申请更名报告； 

    2、首次申请城市规划编制资质的全部材料； 

    3、工商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变更证明复印件； 

    4、设计证书正、副本复印件（申报时核验资质证书副本原件）； 

    5、事业或全民、集体企业性质的单位需提交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其名称变更的

批复文件（复印件） 

    6、更名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股东会关于企业改制或股权变更等事项的决议（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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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7、《城市规划编制资质证书申请表》。    
 

七、业务受理限制 

1、甲级城市规划编制单位承担城市规划编制任务的范围不受限制。 

2、乙级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可以在全国承担下列任务： 

(1)20万人口以下城市总体规划和各种专项规划和编制（含修订或者调整）； 

(2)详细规划的编制； 

(3)研究拟定大型工程项目规划选址意见书；  

3、丙级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可以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担下列任务： 

(1)建制镇总体规划编制和修订； 

(2)20万人口以下城市的详细规划的编制； 

(3)20万人口以下城市的各种专项规划的编制； 

(4)中、小型建设工程项目规划选址的可行性研究。   
 


